
揭西县五云镇卫生院 2022 年院务公开

一、医疗机构概况

（一）医疗机构基本信息

揭西县五云镇卫生院成立于上世纪 50 年代，占地面积近 2725

平方米，建筑面积 3147 平方米，固定资产总值 932 万元，编制床位

60 张，是一所集医疗、预防、保健、康复、急诊为一体的乡镇卫生

院，为辖区 5 万多常住人口及周边群众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卫生院

现设有耳鼻咽喉科、内科、外科、骨伤科、妇产科、中医科、检验

科、放射科、B 超心电图室等科室。拥有 DR、彩超、心电图、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全自动血球仪、尿液分析仪等先进设备。现有在职

在编人员 73 名，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55 名，工勤人员 11 名，管理

人员 7 名。专业技术人员中包括副主任医师 1 人，主治医师 4 人，

医师 4 人，医士 20 人，副主任护师 1 人，主管护师 6 人，护师 3人，

护士 9 人，药师 3 人，药士 1 人，检验师 1人，检验士 1 人，其他 1

人。

（二）医疗机构依法执业登记的主要事项

医疗机构名称：揭西县五云镇卫生院

地址：揭西县五云镇水利塘一巷 5 号

所有制形式：全民

医疗机构类别：镇卫生院

诊疗科目：预防保健科、全科医疗科、内科、外科、妇产科、



眼科、耳鼻咽喉科、精神科(门诊)、急诊医学科、医学检验科、医

学影像科、中医科

服务对象：社会

床位：60 张

注册资金：8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彩鹏

主要负责人：李彩鹏

有效期限：自 2022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7 年 12 月 20 日

登记号：379231445222810151

发证机关：揭西县卫生健康局

发证日期：2022 年 12 月 20 日

（三）经批准开展的各项诊疗技术和特殊临床检验项目

诊疗科目：预防保健科、全科医疗科、内科、外科、妇产科、

眼科、耳鼻咽喉科、精神科(门诊)、急诊医学科、医学检验科、医

学影像科、中医科

（四）重点专科的人员组成

综合科：彭高富（科主任、主治医师）、彭林颂（执业医师）、

彭宝林（执业医师）、黄林生（执业医师）、范远超（执业医师）、

陈远祺（执业助理医师）、韩瑞豪（执业助理医师）、曾冬霞（护

士长、主管护师）、彭晓苏（主管护师）、黄彩华（主管护师）、

彭陆晓（护师）、张佳凤（护师）、彭晓军（护士）、张漫欣（护

士）、张慧君（护士）



耳鼻咽喉科：黄金波（执业医师）、黄楠楠（执业助理医师）、

温宝珊（主管护师）

（五）承担的教育任务

贯彻执行继续教育制度，做好卫技人员的三基理论、操作技能、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医师定期考核等继续教育管理；组织业务学

习、学术讲座，支持鼓励网上学习，按时校验继续教育学分，使卫

技人员继续教育和管理制度化；接收医学院校大中专生临床实习，

是潮州卫校、揭阳卫校临床实习点；承担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的进

修培训。

二、医疗机构环境

（一）医疗机构位置及周边的交通

揭西县五云镇卫生院位于揭阳市揭西县五云镇水利塘一巷 5号，

在五云镇国道 G238 与国道 G235 交界处公路旁，交通便利。



（二）医疗机构内交通线路及导诊路标提示

门诊楼

2楼 妇产科（妇保办公室）、中医馆

1 楼
收费处、放射科、药库、西药房、急诊室、综合科（内、

外科）、中医骨伤科、发热诊室

住院

综合楼

4楼

院务办公室、医保办公室、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办公室、

党员活动室、院长办公室、副院长办公室、财务室、

工会委员会会议室

3 楼 耳鼻咽喉科

2 楼 检验科、B 超心电图室

1 楼 预防接种门诊

（三）门诊、急诊、住院部各病房的设置

全院开放病床 40 张，其中：综合科（内、外科）31 张，耳鼻咽

喉科 7 张，妇产科 2 张

三、医疗服务概况

（一）临床、医技科室名称、服务内容等医疗服务基本情况

主要临床科室：内科、外科、妇产科、耳鼻咽喉科、中医科；

主要医技科室：B 超心电图室、放射科、检验科。

（二）专科、专业门诊、专科特色

我院是以耳鼻咽喉科为特色的卫生院，开展耳鼻咽喉科各类手

术，秉承“以人为本，全心服务”服务基层群众的宗旨。精湛的医

术及丰富的临床经验，解决了很多疑难病例的诊断和治疗，以及对



病人无微不至的照顾，深获本县及周边普宁、陆河、五华、汕头等

县市群众的一致好评，为卫生院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三）医疗机构服务时间

普通门诊：上午 8:30-11:30，下午 14:30-17:00

急诊、医技、住院科室 24 小时全天候提供医疗服务。

（四）门诊、急诊、住院服务流程和便民服务措施及流程



我院推行门诊特殊病种治疗及 11 项便民惠民利民服务措施：

（1）公开医疗服务信息。定点医疗机构公开基本医疗保险补偿

方案及报销程序。公开常用药品价格，公开常用收费项目和标准。

公开技术骨干专长及其联系电话，提供费用查询服务。

（2）提供价廉基本医疗服务。对群众看病就医免费称体重、量

血压，对规范管理的糖尿病患者免费测血糖。实行药品集中招标采

购、统一配送，统一价格，实行药品、耗材零差价销售。

（3）优质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卫生院及辖区村卫生站免费

提供建立健康档案、健康教育咨询、慢性病管理、传染病患者管理、

孕产妇保健、儿童保健、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等公共卫生服务。

（4）免费为特殊人群提供服务。卫生院免费为慢性病患者、65

岁以上老人开展年度健康体检。

（5）实施免费免疫规划预防接种。实现儿童免费接种免疫规划

疫苗。做好“冷链配置”和“疫苗配送”计划和实施工作，建立和

完善疫苗、注射器使用登记和效期预警制度，规范预防接种行为，

保证常规接种工作质量，降低疫苗针对性疾病发生。

（6）优化就医流程。在门诊、住院部显著位置公示就医流程和

科室分布示意图，提供分诊、导医服务，最大限度地减少往返。开

展医德医风全员教育，牢固树立“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热

情接诊，认真倾听病人的主诉，耐心与患者或其家属沟通，细致交

待和解释病情，营造和谐的医患关系。

（7）实现急救“三先一后”。强化急诊急救管理，保证绿色通



道畅通，抢救危重症病人做到“三先一后”，即先检查、先诊断、

先抢救治疗，后办入院手续及交费，保证危重症患者在第一时间得

到抢救治疗。

（8）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检查。认真落实医学检验结果和医学影

像检查互认制度，对以门诊临床检验、心电图、B 超、X 线、CT、MRI

以及各种内窥镜检查等为诊断依据的，入院后一般不再重复检查。

确因病情变化需要复查，应向患者及其家属解释清楚。

（9）完善无假日门诊制度。在双休日及节日期间根据患者就诊

量，动态调整医护人员数量，满足群众节假日就医需求。

（10）加强医院接待处理投诉举报方面的制度建设，认真落实

院领导值班制度，公布值班领导和投诉受理电话，畅通患者投诉渠

道，妥善、及时处理各类投诉举报，建立健全投诉处理信息反馈机

制，将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作为整改重点，不

断改进医疗工作。及时消除医疗矛盾与纠纷的隐患，创造良好的医

患关系与医疗环境。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保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

（11）严格执行医疗服务项目价格。严格执行《揭阳市公立医

疗机构基本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目录》，禁止在规定之外擅自设立收

费项目，严禁分解项目、比照项目收费和重复收费。实行医疗服务

项目价格公示制、患者医药费用查询制、患者医药费用一日清单制，

自觉接受患者和社会监督。

（五）节假日值班安排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及县有关部门通知要求，法定节假日根据实



际情况安排人员严格做好值班值守工作，坚持领导带班，确保节假

日期间有关工作的正常运转。

（六）特殊人群优先措施

给老年人、残疾人、智力障碍人士及现、退役军人优抚对象等

特殊人群开设绿色就医通道，优先保障特殊人群的就医需求。

（七）提供门诊和健康教育咨询服务

利用各种健康主题日或针对辖区重点健康问题，每年至少开展 9

次公众健康教育咨询活动，并发放宣传资料。

四、行风廉政建设

（一）病人权利和义务主要内容

1.病人的权利

（1）病人有个人隐私和个人尊严被保护的权利。病人有权

要求有关其病情资料、治疗内容和记录应如同个人隐私，须保守秘

密。病人有权要求对其医疗计划，包括病例讨论、会诊、检查和治

疗都应审慎处理，不允许未经同意而泄露，不允许任意将病人姓名、

身体状况、私人事务公开，更不能与其他不相关人员讨论别人的病

情和治疗，否则就是侵害公民名誉权，受到法律的制裁。

（2）病人有获得全部实情的知情权。病人有权获知有关自己

的诊断、治疗和预后的最新信息。在医疗活动中，医疗机构及其医

务人员应当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如实告知患者，

及时解答其咨询；但是，应当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

（3）病人有平等享受医疗的权利。当人们的生命受到疾病的



折磨时，他们就有解除痛苦、得到医疗照顾的权利，有继续生存的

权利。任何医护人员和医疗机构都不得拒绝病人的求医要求。人们

的生存权利是平等的，享受的医疗权利也是平等的。医护人员应平

等地对待每一个病人，自觉维护一切病人的权利。

（4）病人有参与决定有关个人健康的权利。病人有权接受治

疗前，如手术、重大的医疗风险、医疗处置有重大改变等情形时，

得到正确的信息，只有当病人完全了解可选择的治疗方法并同意后，

治疗计划才能执行。

病人有权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拒绝接受治疗。医务人员要向病

人说明拒绝治疗对生命健康可能产生的危害。

如果医院计划实施与病人治疗相关的研究时，病人有权被告知

详情并有权拒绝参加研究计划。

（5）病人有权获得住院时及出院后完整的医疗。医院对病

人的合理的服务需求要有回应。医院应依病情的紧急程度，对病人

提供评价、医疗服务及转院。只要医疗上允许，病人在被转到另一

家医疗机构前，必须先交代有关转送的原因，及可能的其他选择的

完整资料与说明。病人将转去的医疗机构必须已先同意接受此位病

人的转院。

（6）病人有服务的选择权、监督权。病人有比较和选择医疗

机构、检查项目、治疗方案的权利。医务人员应力求较为全面细致

地介绍治疗方案，帮助病人了解和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病人同

时还有权利对医疗机构的医疗、护理、管理、后勤、管理医德医风



等方面进行监督。因为病人从到医疗机构就医开始。即已行使监督

权。

（7）病人有免除一定社会责任和义务的权利。按照病人的

病情，可以暂时或长期免除服兵役、献血等社会责任和义务。这也

符合病人的身体情况、社会公平原则和人道主义原则。

（8）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由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行为

不当，造成病人人身损害的，病人有通过正当程序获得赔偿的权利。

（9）请求回避权。

2.病人的义务

（1）积极配合医疗护理的义务。病人患病后，有责任和义务

接受医疗护理，和医务人员合作，共同治疗疾病，恢复健康。病人

在同意治疗方案后，要遵循医嘱。

（2）自觉遵守医院规章制度。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是为了保

障医院正常的诊疗秩序，就诊须知、入院须知、探视制度等都对病

人和家属提出要求，这是为了维护广大病人利益的需要。

（3）自觉维护医院秩序。医院是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的

公共场所，医院需要保持一定的秩序。病人应自觉维护医院秩序，

包括安静、清洁、保证正常的医疗活动以及不损坏医院财产。

（4）保持和恢复健康。医务人员有责任帮助病人恢复健康和

保持健康，但对个人的健康保持需要病人积极参与。病人有责任选

择合理的生活方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和促进健康。

（二）服务投诉方式和向上级部门投诉方式



院内设置意见、投诉信箱，定期开箱登记，及时答复解决群众

意见和投诉，咨询投诉电话：0663-5669633。

向上级部门投诉方式，电话：0663-5593616，受理部门：揭西

县卫生健康局。

（三）行风廉政建设情况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

强医疗卫生人员的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规范执业行为，弘

扬新时代医疗卫生人员职业精神，引导形成风清气正的行业环

境，保障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我院深入开展学习贯彻《医

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

一、合法按劳取酬，不接受商业提成。

二、严守诚信原则，不参与欺诈骗保。

三、依据规范行医，不实施过度诊疗。

四、遵守工作规程，不违规接受捐赠。

五、恪守保密准则，不泄露患者隐私。

六、服从诊疗需要，不牟利转介患者。

七、维护诊疗秩序，不破坏就医公平。

八、共建和谐关系，不收受患方“红包”。

九、恪守交往底线，不收受企业回扣。


